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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地投资的调查报告* 

南京大学 张晔 

 

摘要：基于林肯土地中心的委托，南京大学农村土地调查小组开展了 2015 年度农村土地调

查项目。本调查采用村庄问卷和入户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共收回 22 个村 218 户有效问卷，

其中确权村占调查村的一半。我们发现：（1）确权导致农户的土地出租率上升 15%～28%，

出租面积上升 0.45 亩到 0.73 亩，且统计显著，因此确权有助于农村农用地的流转。（2）确

权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与非确权村相比，确权村农户的土地租金率显著高出约

40%～50%。（3）确权对农地投资具有很大影响，能够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有

机肥料的使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某些地区在土地权属边界并没有清晰厘定的情况下就

匆忙确权，从而可能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埋下了纷争隐患。其次，我们发现流转出去的土地，

尤其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产生了明显的“去粮化”和“非农化”的倾向，这一点值得我们关

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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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投资

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以及妨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以家庭

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亟需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

但由于农地经常因人口变动、迁移和土地征用而发生增减调整，使得租出和租入农地的双方

均存在着不可预见的风险，从而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范围，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也降低了农民对承包地的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的积极

性，使得土地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则被认为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为了进一步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和投资，早在2009年农业部就选

择了包括山东、重庆、四川等在内的8个省（直辖市）的部分乡镇，进行小规模的前期探索。

2011年初农业部发布《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1】

2号）》，首次要求在土地实测和厘清四至的基础上对农户的承包地进行登记颁证，并对农

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灭失等进行法律备案。当年农业部首批50个试点县（市、

区）开展土地确权试点，涉及28个省区市的710个乡镇、12150个村。截至2012年底，已有1642

个村完成确权登记。1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区如安徽、四川、甘肃、云南等按照中央要求

自行开始登记试点工作。2013年中央1号文件更明确规定“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同年确定了105个县（市、区）作为第二批全国确权登记颁证的

试点地区。由此农地确权工作在中国农村全面展开。  

此次确权包括三个重大变化。一是在实测基础上厘清承包地的四至，以确保物权标的准

确无误，即“确实权”。长久以来，我国农地面积均是以计税的台帐面积计算，此次农地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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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前进同学细致的数据整理工作，感谢参加南京大学 2015 年度冬季农村土地调查的全体同学。感谢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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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网：《一号文件解读：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终大步前行》，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2/02/c_124314570.htm?_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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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农地面积将从台帐面积转为实测面积。二是建立注册登记管理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灭失等进行法律备案，从而为土地流转中可能的产权纠纷提供法律

依据。三是为农户对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颁证，提供正式法律表达。《意见》还要求各地

区根据实际，科学选择试点范围，在 1—3 个“代表性强”的县（市、区）先行试验，再逐步

推广。  

一般认为，稳定的土地产权对土地的流转以及农业投资具有重要影响（黄季焜、冀县卿，

2012；许庆、章元，2005）。已经有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与稳定性，

及其对农地流转与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在土地流转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影响着土地流转的交易成

本，从而对农地租赁市场具有重要作用。如Yang(1997)、Holden and Yohannes(2002)通过对

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研究发现，产权不稳定增大了土地租约到期后收回土

地的难度。因此农户不愿租赁导致土地租赁市场不活跃。在地权不稳定的条件下，即使农户

之间进行土地流转，也不得不局限在关系较亲近的熟人之间，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Jin 

and Deininger，2009)。由于发放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农户地权的稳定

性，因此对农户土地流转存在正向影响，且持有承包合同和证书的农地流转价格要比没有两

证的显著高出65.7%（叶剑平等，2010）。而从发展中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Macours et al.，

2010)、尼加拉瓜(Deininger et al.，2003)、埃塞额比亚(Bezabih and Holden，2006)等国的经验

来看，确权或稳定的地权对土地流转确实具有重要影响。 

在农地投资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农地产权的不稳定对农民的投资激励有着负面影响

(Yao，1995；Wen，1995)。比如Carter and Yao (1998)运用浙江省214个农户的两年面板数据，

检验了土地产权对农民投资激励的影响，发现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对农民投资的激励影响最大。

而对浙江和江西两省的研究同样表明，地权的不稳定和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

有负面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

在土壤肥力方面，有机肥是一种改良土壤肥力的长期投资。黄季焜、冀县卿（2012）使用全

国调查数据发现，农地确权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能够激发农户长期投资意愿，提高

有机肥的施用量。类似的，Li et al. (1998)和Brandt et al. (2002)的研究也显示，农户的土地承

包期越长，越能够激励农民使用农家肥和磷肥；而在那些土地调整更频繁的村庄，农民使用

有机肥料的密度较低。 

目前也有少量文献对此次农地确权进行研究，主要局限于对现行制度的介绍。如于建嵘、

石凤友（2012）、张沁岚等（2014）、丁琳琳和孟庆国（2015）对农村土地确权制度的介绍，

等等。还有一部分的文献则是集中于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四川成都的农地

确权的研究。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2010）和Li（2012）介绍了成都市都

江堰的土地确权实践；周其仁（2013，2014）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并以成

都土地确权实践为例，探讨了土地确权和农地转让权之间的内在逻辑，等等。  

以上文献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对土地确权的文

献非常少，且主要是案例分析。为了了解我国目前农地资源利用和运作情况，以及观察现行

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农地流转和农地投资，基于林肯土地中心的委托，南

京大学农村土地调查项目小组展开了此次调查。对农村的农地确权、土地流转和农地投资进

行分析。本文报告并讨论了我们的基本结果。 

二、样本及农户经营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调查采用村庄问卷和入户问卷相结合的形式。村庄问卷主要询问村长和村支书相关情

况，而家户问卷调查则由访问员入户对农户的土地确权、流转与投资等情况等进行面访。我

们一共收回 22 个村 218 户的有效问卷。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安徽、江苏、甘肃和河北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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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既包括东部沿海城市也包括中西部地区。具体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省份分布 

省份 安徽 福建 甘肃 河北 河南 湖南 江苏 山东 合计 

地级市 2 1 1 1 1 2 5 1 14 

村庄 2 1 1 1 5 3 8 1 22 

确权村 1 1 1 1 0 2 4 1 11 

家庭数 20 10 10 10 48 30 80 10 218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 22 个调查村中一共有 11 个村完成了确权，占所有调查村的一半。

这个大致符合目前全国确权的进展情况。2 

表 2 则汇报了农户经营土地的基本情况。我们将所有调查村分为确权村和非确权村分别

加以考察。我们发现，确权村的农户从集体分得的农地面积要比非确权村的农户要大得多。

具体来说，所有调查村的平均数为 4.95 亩，而确权村是 5.98 亩，非确权村为 3.67 亩。而从

农户平均实际经营面积来看，确权村为 4.95 亩，非确权村为 2.84 亩。即确权村比非确权村

平均高出 60%的土地面积。为何两者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一差异除了可能是确

权村和非确权村之间的样本波动外，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次确权首次要求在实测基础上厘清农

户承包地的四至和面积，导致农户承包地面积从原先的台帐面积数转为实际面积；且在废除

农业税的背景下确权关系到农民的未来土地收益，农户没有动机再隐瞒土地，反而希望农地

面积“能算尽算”，导致农户经营土地的大量增加。3 

 

表 2 农户经营土地的基本情况 

变量 所有村 确权村 非确权村 

农户从集体分得土地面积（亩） 4.89 5.98 3.67 

（3.48） （4.03） （2.19） 

农户平均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亩） 3.95 4.95 2.84 

（4.14） （4.78） （2.93） 

观测值（户） 218 110 108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下同。 

 

表 3 汇报了调查村的农业生产情况。可以看出，确权村的种植粮食作物的亩数（1912

亩）比非确权村（2597 亩）明显要少；而种植经济作物亩数为 811 亩，比非确权村（339

亩）明显增多；相应的，确权村经济作物种植亩数的比重高达 33%，而非确权村仅有 7%。

这说明确权村的农地更倾向于种植经济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确权村

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率有所下降：确权村为 66.8%，而非确权村这一比例则为 84.6%。

这可能是因为确权村种植经济作物的比重较大，而经济作物如棉油糖、水果花卉等，其机械

化水平难以提高，从而导致确权村的农业全过程机械化率反而较低。4 

                                                             
2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规定“用 5 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3 根据我们实地调研的结果，以往的土地面积是按照台帐面积即农户的纳税面积计算的，因此很多地区以

上等田计算纳税亩数，三亩中等田折算成一亩上等田。且土地承包时为了逃避农业税，农户一般倾向于少

报农地面积，导致台帐面积小于实际面积是一个普遍情况。很多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如安徽省六安市

金安区马头镇份，实测农田面积比二轮承包登记面积多出 46%。参见《经济参考》报道“权属关系混乱 农

村土地确权陷入困境”，网址为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3-02/04/ content_427433.htm。在吉林某些地区

土地甚至多出 80%（王超，2014）。 
4 根据韩长赋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介绍，2014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超过 61%。网址为 http://gb.cri.cn/42071/2014/11/04/6071s47536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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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查村的农业生产情况 

变量 所有村 确权村 非确权村 

去年本村种植粮食作物亩数 2270.81 1912 2597 

（2402.58） （1849.8） （2866.96） 

去年本村种植经济作物亩数 564.05 811.2 339.36 

（753.14） （654.90） （794.87） 

去年本村种植粮食作物产值 394.57 249.22 513.49 

（438.83） （355.27） （479.95） 

去年本村种植经济作物产值 180 177 182.45 

（343.66） （278.56） （402.86） 

经济作物种植亩数比重 0.19 0.33 0.07 

（0.2） （0.19） （0.09） 

本村主要农作物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率 74.85 66.82 84.67 

（31.14） （38.88） （14.7） 

观测值（村） 22 11 11 

 

三、确权、土地流转与农地投资的统计分析 

 

（一）农地确权的基本情况 

如上文所述，在调查村当中一共有 11 个村庄完成了确权。且在 11 个确权村中，有 8

个村庄（大约占确权村的 72%）领到了新的确权证书。确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农户现有承

包地的重新测量而实现的（占确权村的 70%），但是也有部分村庄只是沿用了二包的面积（占

确权村的 10%），另外，还有占确权村 20%的村庄则按照人口重新平分了土地。这意味着，

农地确权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部的要求，即在土地实测的基础上“确实权”的要求，但是仍然

有部分村庄在土地权属并没有清晰厘定的情况下就匆忙确权。同时，确权时大约有 30%的村

庄发生了土地纠纷。这说明农户原先的土地承包权属关系确实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从而验

证了农地确权的必要性。农地确权后，对于原用于人口增长而预留的集体机动地，有 30%

的村庄把预留的集体机动地直接分到了农户。这可能也是确权村的农户土地面积大幅增加的

一个重要原因。 

 

表 4 农地确权的基本情况 

变量 村数量 比例 

是否完成确权 11/22 50% 

确权后是否领到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 8/11 72% 

确权的方式： 重新精确测量 7/10 70% 

延用二包面积 1/10 10% 

重新按户籍人口平分土地 2/10 20% 

二包时无地农民是否分到土地 3/10 30% 

确权时是否发生纠纷 3/10 30% 

确权后集体机动地是否分到农户 3/10 30% 

注：“村数量”一列中，第 1 个数字为回答“是”的村个数，第二个数字是回答的村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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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地确权与土地流转 

表 5 给出了按照确权状况分组的农地流转情况。可以看出，确权村农户的土地流转明显

比非确权村要高。其中，确权村农户的平均土地出租面积为 1.96 亩，而非确权村为 0.36 亩；

确权村农户的平均土地租入面积为 1.29 亩，也明显高于非确权村的 0.95 亩。值得注意的是，

确权村的土地流转价格明显高于非确权村。具体来看，确权村的土地租出价格为每亩 824

元，而非确权村为每亩 588 元；相应的租入价格，确权村为每亩 594 元，而非确权村为每亩

403 元。因此，农地确权使得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强度得到了增强，土地租入者愿意为产

权边界较为稳定的土地支付更高的租赁价格。 

 

表 5 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所有村 确权村 非确权村 

农户平均租出土地面积 1.21 1.96 0.36 

（4.72） （6.16） （1.86） 

农户平均租入土地面积 1.12 1.29 0.95 

（1.68） （1.76） （1.58） 

土地出租价格（元） 712.69 824.49 588.18 

（378.65） （347.68） （376.44） 

土地租入价格（元） 544.15 594.62 403.57 

（361.38） （396.45） （184.46） 

观测值（户） 218 110 108 

 

（三）土地流转的方向与用途 

我们进一步观察农户土地流转的流向和用途。图 1 和图 2 分别汇报了农户土地租出的对

象和租出的用途；而图 3 和图 4 则分别汇报了农户土地租入的来源和用途。从土地流转的用

途上来看，农户的土地租出后有 50%用于耕种经济作物，有 18%用于工商用途，仅有 30.8%

用于耕种粮食。这说明，土地流转引发的“去粮化”以及“非农化”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从土地

出租的对象来看，约有 31.7%的土地租给了外来农户，有 11.4%的土地租给了工商资本，有

19%租给了合作组织，仅有 38%的土地租给了同村农户。这意味着，农户出租的土地并没有

完全流转到同村其他农户手中，而是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第三方，比如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

庄，农民合作社等所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图 1 土地租出的流向             图 2 土地租出的用途 

38.0%

31.7%

11.4%

19.0%

同村农户 外来农户
工商企业 合作组织

30.8%

50.0%

18.0%

1.3%

耕种粮食 经济作物

工商用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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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类经营主体更可能出现“去粮化”和“非农化”的倾向？虽然我们的调查无法探测

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租入情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农户承租土地的用途比例上一窥端

倪。从农户自己租入土地的来源来看，农户租入的土地主要来自于集体和同村农户。从土地

用途上来看，农户租入的土地用于耕种粮食比例约为 52.6%，远高于土地流转的平均值 30.8%。

这说明，农户租入的土地还是以农业种植为主，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去粮化”现象；但相

比较而言，明显弱于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庄，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图 3 土地租入的来源                图 4 土地租入的用途 

 

（四）农地确权与农地投资 

我们进一步考察农户的农地确权与农地投资的情况。我们主要使用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

来进行衡量，包括机器设备、器具工具、役畜、产品畜等资产。同时，我们还考察了农地确

权对对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农田水利设施、排灌、土壤改良等）的影响。另外，由于有机肥

是一种改良土壤肥力的长期投资，不但肥力持续时间长，而且有利于土壤结构的改善，更能

体现农地确权导致的投资效应。因此，我们使用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农田基础设施，以及

农家肥的使用这几个指标来加以考察。 

表 6-1 汇报了按照每户平均的农业投资情况。可以看出，确权村的农地投资远远高于非

确权村。具体来说，确权村去年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为 3922 元，而非确权村为 1445

元；确权村去年新增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为 589 元，远远超过非确权村的 129 元。其中，

确权村和非确权村农户的役畜产品价值则分别为 884 元和 290 元；而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

牧渔业机械等指标，确权村与非确权村差距更大。在农家肥的使用上，尽管确权村使用化肥

金额较高，但农户在回答主要使用何种肥料（农家肥或化肥）时，回答化肥的比例为 94%，

仍然小于非确权村 99%的比例。说明在农家肥的使用上，确权村更占优势。 

但确权村的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支出略有下降。确权村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 784 元，而非

确权村为 822 元。为何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认为部分可能是因为样本波动，但实地调研也发

现，由于许多基本农田建设具有公共品的特征，且投资多为集体决策。确权前，村集体对村

级的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塘坝沟渠修整等负责召集建设。确权后，村集体对村级农田基本建

设积极性有所下降，可能导致每户平均的农田基本建设支出相对减少。 

为了控制确权村和非确权村在土地面积上的差异，我们进一步汇报了农户亩均农田投资

的主要指标情况。可以看出，表 6-2 与表 6-1 的结果基本一致。此外，确权村与非确权村按

照亩均计算的化肥使用量的差距大幅度缩小，分别为每亩 268 元和 265 元。 

 

 

46.9% 39.1%

14.1%

同村农户 集体 其他

52.60
%

47.40
%

耕种粮食 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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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农地投资的基本情况（户） 

变量 全部 确权村 非确权村 

去年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元） 2623.09 3922.47 1445.14 

（5913.99） （7725.73） （3158.99） 

其中： 役畜产品价值（元） 577.89 884.95 290.74 

（2202.88） （2916.78） （1144.56） 

大中型铁木农具（元） 404.45 491.09 323.43 

（937.83） （1068.12） （793.60） 

农林牧渔业机械（元） 1535.41 2245.55 871.30 

（4981.97） （6587.92） （2601.08） 

去年新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元） 359.40 589.17 129.63 

（2240.01） （3052.05） （812.78） 

去年农田基本建设支出（元） 802.90 783.67 822.31 

（2506.26） （2867.91） （2092.26） 

去年农田主要使用何种肥料（化肥=1） 0.96 0.94 0.99 

（0.19） （0.24） （0.11） 

化肥支出额（元） 1430.06 1777.07 1060.52 

（2470.15） （3269.87） （1010.57） 

 

表 6-2 农地投资的基本情况（户亩均） 

变量 全部 确权村 非确权村 

去年新增亩均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元） 
61.84 104.44 12.33 

（413.79） （558.68） （69.84） 

去年新增亩均农田基本建设支出（元） 
159.41 112.45 214.62 

（264.36） （253.44） （267.94） 

去年亩均化肥支出额（元） 
266.93 268.33 265.17 

（222.58） （263.08） （159.44） 

观测值（户） 218 110 108 

 

四、计量分析 

下面我们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以便进一步探讨确权对农户的土地流转和农地投资的影

响。其中，在土地流转方面，我们使用了农户“土地出租率”和“土地出租面积”两个指标；

而考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则使用了较为重要的农户“新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即农户

是否进行新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两个指标。 

我们首先观察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如表 7。其中第 1～3 列使用了 Probit 回归，

估计了确权对农户是否租出土地的影响；而 4～6 列使用了 Tobit 回归，估计了确权对农户

土地出租（亩）的影响。我们同时控制了家庭规模、耕作面积、家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以

及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是否为党员和村干部等家户层面的

变量。可以看出，是否确权对农户土地出租面积的影响非常显著，确权导致农户的土地出租

率上升 15%～28%，出租面积上升 0.45 亩到 0.73 亩；且控制其他变量后，该系数在 1%～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结果显示，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土地出租率和农户的面积，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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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土地流转。 

表 7 确权对农地出租的影响 

VARIABLES 土地出租率（%） 土地出租（亩） 

 (1) (2) (3) (4) (5) (6) 

确权 0.147** 0.275*** 0.264*** 0.452* 0.733*** 0.633** 

 (0.066) (0.064) (0.072) (0.242) (0.236) (0.255) 

家庭规模  -0.042* -0.041  -0.104 -0.066 

  (0.023) (0.026)  (0.083) (0.098) 

耕作面积  -0.054*** -0.054***  -0.137*** -0.126*** 

  (0.011) (0.011)  (0.036) (0.039) 

家中有外出打工  -0.083 -0.063  -0.400 -0.316 

 (0.067) (0.068)  (0.253) (0.255) 

户主性别   -0.121   -0.855 

   (0.220)   (0.916) 

户主年龄   0.006*   0.019* 

   (0.003)   (0.011) 

户主婚姻状况   -0.119   -0.408 

   (0.174)   (0.580) 

户主教育年限   0.034***   0.127** 

   (0.013)   (0.053) 

健康状况好   0.055   0.454 

   (0.082)   (0.318) 

是否为村干部   -0.299*   -1.057 

   (0.176)   (0.686) 

是否为党员   0.010   0.007 

   (0.117)   (0.374) 

Observations 197 188 185 197 188 185 

注：（1）***代表 p<0.01, **代表 p<0.05, *代表 p<0.1。（2）（1）～（3）列使用了 Probit 回归，（4）～（6）

为 Tobit 回归，表中系数报告的是均为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下表同。 

 

表 8 则估计了确权对农户新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与表 7 类似，其中表 1～3 列

使用了 Probit 回归，估计了确权对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投资的影响，而表 4～6 列使用了 Tobit

回归，估计了确权对农户的农地投资金额的影响，并同样控制了其他变量。结果显示，是否

确权对农户新增土地投资影响也十分显著，即确权导致农户的农地投资率上升 17.1%～20%，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上升 720 元～830 元，且控制其他变量后，该系数在 1%～5%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因此，确权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 

 

表 8 确权对新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VARIABLES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率（%）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1) (2) (3) (4) (5) (6) 

确权 0.171*** 0.204*** 0.197*** 0.072* 0.083** 0.074** 

 (0.048) (0.053) (0.054) (0.039) (0.040) (0.033) 

家庭规模  0.007 0.016  0.010 0.018 

  (0.016) (0.018)  (0.012)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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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面积  -0.009 -0.010  -0.004 -0.005 

  (0.007) (0.006)  (0.004) (0.004) 

家中有外出打工  0.032 0.039  0.018 0.025 

 (0.050) (0.047)  (0.024) (0.024) 

户主性别   -0.004*   -0.001 

   (0.002)   (0.001) 

户主年龄   -0.045   -0.049 

   (0.132)   (0.062) 

户主教育年限   -0.002   -0.002 

   (0.009)   (0.004) 

健康状况好   0.106   0.061 

   (0.076)   (0.045) 

是否为村干部   0.197   0.097 

   (0.137)   (0.075) 

是否为党员   -0.225*   -0.115 

   (0.129)   (0.077) 

Observations 213 203 200 213 203 200 

 

五、基本结论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农村的农地确权、土地流转和农地投资进行了统计和回归

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稳定清晰的产权界定有助于农村土地的流转。确权改革在实测的基础上将土地的

承包经营权清晰界定到农户，稳定了农户对未来的预期并减少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风险，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和交易量显著上升。与非确权村相比，确权村农户的

土地出租率上升 15%～28%，出租面积上升 0.45 亩～0.73 亩，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其次，确权能够加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强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从

而推高了土地的租金率。与非确权村相比，确权村农户的土地租金率显著高出约 40%～50%。  

第三，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对农地投资的激励具有很大影响。确权能够增加农户对农业生

产性固定资产，包括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等的投入。确权村农户的新增土地投资率高

出非确权村 17.1%～20%，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高出 720 元～830 元。在土壤肥力方面，确

权能够激励农民使用农家肥和磷肥。在那些非确权的村庄，农民使用有机肥料的密度较低。 

但是我们的调研同时也发现，此次农地确权及土地流转中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土地确权必须彻底厘清土地的产权边界和权属关系，才能促进土地的流转和集中，

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实际调研中发现，某些地区为了加快推进确权改革，在土地权属

和产权边界并没有得到清晰厘定的情况下就匆忙发放使用权证书，甚至出现了使用权证和实

际耕种地块相背离的“确空权”的现象，从而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埋下了纷争隐患。 

二是必须要密切关注土地流转的方向和用途。我们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出租的

土地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第三方，比如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庄，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因此确权可能推动了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的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发现确权村的农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更高，且被流转出去的土地产生了明显的去粮化

和非农化的倾向，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倾向给予

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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